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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荐机构子公司参与战略配售情况

保荐机构安排保荐机构依法设立的投资子公司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参

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发行与承销业务指引》 第十八条规定确定本次跟投的股份数量和金额，跟

投比例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

３％

，获配股票数量为

２４０．００

万股，获配金额为

８

，

４３６．００

万元。 中信证券投资有限公司本次跟投获配股票的限售期为

２４

个月，限

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第四节 股票发行情况

一、发行数量：

８

，

０００．００

万股，无老股转让

二、发行价格：

３５．１５

元

／

股

三、每股面值：人民币

１．００

元

四、市盈率：

４２．７８

倍（每股收益按照

２０１８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

孰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五、市净率：

４．２７

倍（按发行价格除以发行后每股净资产计算）

六、发行后每股收益：

０．８２

元（按照

２０１８

年经审计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

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除以发行后总股本计算）

七、发行后每股净资产：

８．２４

元（按本次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除以

发行后总股本计算，其中，发行后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按照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和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之和计算）

八、募集资金总额及注册会计师对资金到位的验证情况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总额

２８１

，

２００．００

万元，全部为公司公开发行新股募集。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资金到位情况进行了审验，并

于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出具了“天健验［

２０１９

］

３３２

号”《验资报告》。 经审验，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９

月

２５

日，公司已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Ａ

股）股票

８０

，

０００

，

０００

股，每股面

值

１

元，每股发行价格

３５．１５

元，应募集资金总额为

２８１

，

２００．００

万元，减除发行费用

人民币

１３

，

７３４．３９

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２６７

，

４６５．６１

万元。

九、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总额及明细构成

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费用合计

１３

，

７３４．３９

万元。 根据“天健验［

２０１９

］

３３２

号”《验资报告》，发行费用包括：

单位：万元

内容 发行费用金额（含税）

承销费用

１０

，

４０８．６８

审计和验资费用

１

，

９７９．２５

律师费用

６１３．２１

用于本次发行的信息披露费用

５０４．７２

发行上市手续费及及其他费用

２２８．５４

合计

１３

，

７３４．３９

注

１

：上述费用均为不含增值税金额

注

２

：保荐费用

１５０

万（含税）发行人已支付，故不在本次募集资金总额中扣减

十、本次公司公开发行新股的发行募集资金净额：

２６７

，

４６５．６１

万元

十一、发行后公司股东户数：

４５

，

１７１

户

十二、超额配售选择权情况：本次发行未采用超额配售选择权

第五节 财务会计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对公司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及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的合并及母公司资产负债表，

２０１６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８

年度

及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的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合并及母公司现金流量表、合并及母公

司股东权益变动表以及财务报表附注进行了审计， 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的

审计报告（天健审【

２０１９

】

８４７８

号）。 上述财务数据已在招股说明书进行披露，投资

者欲了解相关情况请详细阅读招股说明书。

一、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流动资产合计

８６２

，

４８１．４４ ８５３

，

９０８．５３ ７５２

，

１５３．４５ ６３３

，

５８５．１８

非流动资产合计

１９６

，

３４７．１５ １８１

，

４１１．４０ １２２

，

６６２．８７ ４１

，

３３９．３７

资产总计

１

，

０５８

，

８２８．５９ １

，

０３５

，

３１９．９３ ８７４

，

８１６．３１ ６７４

，

９２４．５５

流动负债合计

５００

，

５１４．２２ ５４５

，

７０６．３０ ５００

，

３３４．３５ ４５２

，

１２２．５５

非流动负债合计

１０４

，

９３５．３１ ９７

，

４１１．９１ ５３

，

４５４．４５ ２７

，

７７０．８３

负债合计

６０５

，

４４９．５３ ６４３

，

１１８．２１ ５５３

，

７８８．８０ ４７９

，

８９３．３９

股东权益合计

４５３

，

３７９．０６ ３９２

，

２０１．７２ ３２１

，

０２７．５１ １９５

，

０３１．１７

负债和股东权益总计

１

，

０５８

，

８２８．５９ １

，

０３５

，

３１９．９３ ８７４

，

８１６．３１ ６７４

，

９２４．５５

二、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营业总收入

１

，

０５０

，

４１６．８８ ２

，

２６４

，

５８８．１２ ２

，

００４

，

３６２．６３ １

，

１６３

，

６７５．７５

营业总成本

７４４

，

１３０．４８ １

，

７１０

，

９３６．７９ １

，

５８３

，

９５９．７８ ９２４

，

０７７．６６

营业利润

１０４

，

９３２．０５ ８５

，

７３４．８８ ８０

，

８４５．９３ １１

，

７６３．５０

利润总额

１０５

，

５７５．０１ ８６

，

４７８．８９ ８０

，

９７５．０３ １７

，

７８６．７９

净利润

８１

，

６９５．１６ ６５

，

３８０．２３ ６７

，

７２５．９１ ８

，

６２８．０５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

８１

，

７８９．９９ ６５

，

７３７．８０ ６７

，

１４５．４２ ６

，

２７９．７０

三、合并现金流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８４

，

２０４．８５ ２０７

，

３３２．２２ １５０

，

６８４．５１ ６２

，

１８０．６８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７１

，

５８０．３６ －７３

，

８５２．９８ －４６

，

０８３．９５ －１３２

，

０７１．５７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９

，

１２８．６０ －２７

，

５００．９７ －３２

，

０６５．７０ １９０

，

３６８．９８

五、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３

，

９８４．９３ １０５

，

２５１．４６ ４８

，

２８５．５０ １２８

，

９９１．４２

六、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３４４

，

９９０．６２ ３４８

，

９７５．５５ ２４３

，

７２４．０９ １９５

，

４３８．５９

四、主要财务指标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９．０６．３０ ２０１８．１２．３１ ２０１７．１２．３１ ２０１６．１２．３１

流动比率

１．７２ １．５６ １．５０ １．４０

速动比率

１．２９ １．１１ １．０２ １．０５

资产负债率（合并）

５７．１８％ ６２．１２％ ６３．３０％ ７１．１０％

资产负债率（母公司）

０．９０％ １．３９％ ５．０８％ ２．５３％

主要财务指标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

２０１８

年度

２０１７

年度

２０１６

年度

应收账款周转率（次）

２３．４７ ５２．７７ ４７．８９ ３９．０９

存货周转率（次）

３．１９ ６．９６ ７．８７ ８．１４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万元）

１１０

，

９２２．２４ ９５

，

４２９．０２ ８４

，

７４３．３８ １９

，

５０８．４０

利息保障倍数（倍）

１

，

３４０．７９ ２８０．０９ ４７２．７８ ２７９．２８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的净利润（万元）

８１

，

７８９．９９ ６５

，

７３７．８０ ６７

，

１４５．４２ ６

，

２７９．７０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

的净利润（万元）

６８

，

９８７．４３ １２２

，

４３７．４１ ６２

，

９０７．９１ ５５

，

８０５．１７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３．３２％ ３．１４％ ２．９９％ ３．３１％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元）

１．１７ ２．８８ ２．０９

不适用

每股净现金流量（元）

－０．０６ １．４６ ０．６７

不适用

注：公司

２０１７

年

１１

月完成股份制改制，每股指标于

２０１７

年开始列示。指标计算

公式如下：

１

、流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流动负债

２

、速动比率

＝

（流动资产

－

存货）

／

流动负债

３

、资产负债率

＝

总负债

／

总资产

４

、应收账款周转率

＝

营业收入

／

应收账款期初、期末平均账面价值

５

、存货周转率

＝

营业成本

／

存货期初、期末平均账面价值

６

、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

利润总额

＋

利息支出

＋

固定资产折旧

＋

无形资产摊

销

＋

长期待摊费用摊销

７

、利息保障倍数

＝

息税折旧摊销前利润

／

利息支出

８

、研发投入占营业收入比例

＝

研发费用

／

营业收入

９

、 每股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

＝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期末股本

总额

１０

、每股净现金流量

＝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

期末股本总额

五、

２０１９

年上半年主要财务信息及经营状况

截至

２０１９

年

６

月

３０

日，公司总资产为

１

，

０５８

，

８２８．５９

万元，总负债为

６０５

，

４４９．５３

万

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权益为

４５２

，

９６２．３２

万元；

２０１９

年

１－６

月，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０５０

，

４１６．８８

万元，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１

，

７８９．９９

万元，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８

，

９８７．４３

万元。 公司上半年经营情况与经营业

绩良好，资产及负债规模整体保持稳定。 公司经营模式、主要原材料采购规模及

采购价格、主要产品生产销售规模及销售价格、主要客户及供应商构成、税收政

策以及其他可能影响投资者判断的重大事项均未发生重大变化。

六、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业绩预告情况

经公司初步测算，预计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实现营业收入约

１６３．７４～１７２．５３

亿元，较去

年同期

１５７．９３

亿元（未经审计）同比增长约

３．６８～９．２４％

；预计实现归属于母公司股

东的净利润

１２．１２～１３．４８

亿元，较去年同期

１．５６

亿元（未经审计）同比增长约

６７６．９２～

７６４．１０％

； 预计实现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１０．４２～１１．７８

亿元，较去年同期

７．０１

亿元（未经审计）同比增长约

４８．６５～６８．０５％

，公司经营情况良

好，预计营业收入及净利润均保持增长。 上述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财务数据为公司初步

测算数据，未经会计师审计或审阅，且不构成盈利预测。

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预计归母净利润较去年同期大幅增长

６７６．９２～７６４．１０％

，主

要是由于非经常性损益影响所致，

２０１８

年初以来， 美元汇率持续下跌最低跌至

６．２４

，公司为规避美元汇率下跌风险购入远期外汇合约产品，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以后美元

对人民币快速升值（至

９

月底涨至约

６．８７

），导致购入远期外汇合约产品形成亏损

约

７．１６

亿（计入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非经常性损益减少当期利润），同时由于

２０１８

年末未

交割外汇远期合约在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交割，且交割时点汇率较

２０１８

年末预期远期汇

率相对较低， 实际交割损失低于

２０１８

年末未交割外汇产品根据预期远期汇率确

认的公允价值变动损失，导致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转回收益约

１．０２

亿元（计入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非经常性损益增加当期利润）。 前述外汇远期合约产品形成非经常性损益对于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利润正影响

１．０２

亿（税前），对

２０１８

年

１－９

月利润负影响

７．１６

亿（税前），

综合导致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净利润增幅较大。

扣除前述相关非经常性损益影响后，公司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扣非归母净利润增幅

相对变小， 主要增长原因为

２０１９

年

１－９

月公司在非洲市场继续保持较强盈利能

力，同时印度市场通过降低关税影响、优化产品结构，经营状况逐步改善，此外美

元汇率相对保持

６．７

以上高位运行， 使得以美元计价的产品收入折算人民币收入

增加，产品成本端以人民币计价变动不大的情况下产品毛利相应增加。

第六节 其他重要事项

一、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的安排

为规范募集资金的使用与管理，提高募集资金使用效益，保护投资者的合法

权益，跟据《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

定， 本公司已与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及专户存储募集资金的商业银

行签订了 《募集资金专户存储三方监管协议》（以下简称 “募集资金专户监管协

议”），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监管银行 募集资金专户账号

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华侨城支行

７５５９３１１７７０１０９０３

二、其他事项

本公司在招股意向书刊登日至上市公告书刊登前，没有发生《证券法》、《上

市公司信息披露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事件，具体如下：

１

、本公司主营业务发展目标进展情况正常，经营状况正常。

２

、本公司所处行业和市场未发生重大变化，原材料采购价格和产品销售价

格、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销售方式等未发生重大变化。

３

、除正常经营活动所签订的商务合同外，本公司未订立其他对公司的资产、

负债、权益和经营成果产生重大影响的重要合同。

４

、本公司没有发生未履行法定程序的关联交易，且没有发生未在招股说明

书中披露的重大关联交易。

５

、本公司未进行重大投资。

６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资产（或股权）购买、出售及置换。

７

、本公司住所未发生变更。

８

、本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未发生变化。

９

、本公司未发生重大诉讼、仲裁事项。

１０

、本公司未发生除正常经营业务之外的重大对外担保等或有事项。

１１

、本公司的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未发生重大变化。

１２

、本公司未召开董事会、监事会和股东大会。

１３

、本公司未发生其他应披露的重大事项。

第七节 上市保荐机构及其意见

一、上市保荐机构的推荐意见

作为传音控股首次在科创板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并上市的保荐机构，中信证券

根据《公司法》、《证券法》、《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试行）》、《证

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保荐人尽职调查工作准则》等有关规定对发行

人进行了充分尽职调查，并与发行人、发行人律师及会计师经过了充分沟通后，

认为传音控股符合 《公司法》、《证券法》、《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

法（试行）》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对首次在科创板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并上市

的规定。 本次发行募集资金投向符合国家产业政策， 有利于促进发行人持续发

展，发挥规模效应，因此，中信证券同意作为保荐机构推荐传音控股本次发行并

上市。

二、上市保荐机构基本情况

保荐机构名称：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表人： 张佑君

注册地址： 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８

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联系地址： 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４８

号中信证券大厦

２１

层

联系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８８８８

传真号码：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３１２３

保荐代表人：

姓名：周鹏

电话：

０７５５－ ２３８３ ５２０１

Ｅｍａｉｌ

：

ｐｚｈｏｕ＠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姓名：肖少春

电话：

０１０－ ６０８３ ３９６４

Ｅｍａｉｌ

：

ｘｉａｏｓｈａｏｃｈｕｎ＠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联系人：

熊茜

电话：

０１０－６０８３ ８８８８

Ｅｍａｉｌ

：

ｘｉｏｎｇｑｉａｎ＠ｃｉｔｉｃｓ．ｃｏｍ

三、为公司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具体情况

中信证券为传音控股提供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为周鹏、肖少春，具体

情况如下：

周鹏，男，保荐代表人，

２００６

年开始从事投资银行，现任中信证券投资银行委

员会信息传媒组总监。 曾负责或参与湖南盐业

ＩＰＯ

、卫光生物

ＩＰＯ

、富煌钢构

ＩＰＯ

、

第一创业

ＩＰＯ

、银之杰

ＩＰＯ

、招商轮船非公开、新乡化纤非公开、洛阳钼业跨境并购

等多个股权项目，及重庆城投、湖州城投、禹州地产熊猫债、国泰君安公司债等多

个债券项目。

肖少春，男，保荐代表人，拥有

７

年投资银行工作经验，项目经验包括小米集

团

ＣＤＲ

项目，恒银金融、鲁南新材、多益网络

ＩＰＯ

项目，上市公司新国都再融资项

目，上市公司金宇车城、东杰智能重大资产重组项目，具有丰富的投资银行业务

经验。

第八节 重要承诺事项

一、本次发行前股东所持股份的限售安排、自愿锁定股份、延长锁定期限以

及股东持股及减持意向等承诺

（一）关于股份锁定的承诺

１

、发行人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

控股股东传音投资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公司持

有的公司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本公司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本公司所

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公司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 前述发

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时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

利、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实际控制人竺兆江及其一致行动人阿里夫、严孟、刘仰宏、秦霖、俞卫国、张

祺、叶伟强、邓翔、胡盛龙、雷伟国、杨宏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三十六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人持有

的公司首发前股份，也不提议由公司回购本人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本人所持公司

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价；公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

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

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 前述发行价指公

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时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

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有关规定作除权除息处理。

２

、发行人其他股东承诺

股东源科基金、 传力投资、 传承创业、 传力创业、 传音创业、

ＴＥＴＲＡＤ

、

ＧＡＭＮＡＴ

、睿启和盛、香港网易互娱、竺洲展飞、麦星致远、鸿泰投资承诺：

自公司股票上市交易之日起十二个月内， 不转让或者委托他人管理本企业

持有的公司股份，也不由公司回购本企业持有的股份。

３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锁定股份的承诺

发行人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

１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公司股份（如有），也不由公司回购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

２

）上述规定的锁定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数量不超过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３

） 本人所持公司股票在锁定期满后两年内减持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发行

价； 公司上市后

６

个月内如公司股票连续

２０

个交易日的收盘价均低于发行价，或

者上市后

６

个月期末收盘价低于发行价，本人持有公司股票的锁定期限自动延长

６

个月。前述发行价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Ａ

股股票时的发行价格，如果公司上市后

因派发现金红利、送股、转增股本等原因进行除权、除息的，则按照有关规定作除

权除息处理。

（

４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发行人监事承诺：

（

１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十二个月内，不转让或委托他人管理本人直接或

间接持有的公司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公司股份（如有），也不由公司回购直接

或间接持有的该部分股份。

（

２

）上述规定的锁定期满后，在本人担任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期

间每年转让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数量不超过直接或间接所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

的百分之二十五；离职后半年内，不转让直接或间接所持有的发行人股份。

（

３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直接或间接持有公司股份的核心技术人员承诺：

（

１

）自公司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和本人离职后

６

个月内不得转让本公司

首发前股份；

（

２

）自本人所持首发前股份限售期满之日起

４

年内，每年转让的首发前股份

不得超过上市时所持公司首发前股份总数的

２５％

，减持比例可以累积使用；

（

３

）本人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上述承诺。

４

、竺兆江及其一致行动人就其持有发行人股份承诺锁定

３６

个月进一步承诺

（

１

）竺兆江

“本人进一步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本人不从传力投资

退出，不从传承创业、传力创业、传音创业、深圳传承实业、深圳传世实业、深圳传

力实业、深圳传音实业退伙，亦不转让本人持有的传力投资股权及传承创业、传

力创业、传音创业、深圳传承实业、深圳传世实业、深圳传力实业、深圳传音实业

的财产份额。

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人将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

１

、将违反上述

承诺所得的一切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２

、给发行人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法赔

偿损失；

３

、根据届时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可以采取的其它措施。 ”

（

２

）阿里夫

“本人进一步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本人不从深圳苏海

信息技术有限公司退出， 亦不转让本人持有的深圳苏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的股

权。

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人将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

１

、将违反上述

承诺所得的一切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２

、给发行人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法赔

偿损失；

３

、根据届时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可以采取的其它措施。 ”

（

３

）严孟、刘仰宏、秦霖、张祺、叶伟强、邓翔、胡盛龙、杨宏

“本人进一步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本人不从深圳传音

实业退伙，亦不转让本人持有的深圳传音实业的财产份额。

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人将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

１

、将违反上述

承诺所得的一切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２

、给发行人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法赔

偿损失；

３

、根据届时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可以采取的其它措施。 ”

（

４

）雷伟国

“本人进一步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本人不从传力投资

退出，不从深圳传世实业、深圳传力实业退伙，亦不转让本人持有的传力投资股

权及深圳传世实业、深圳传力实业的财产份额。

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人将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

１

、将违反上述

承诺所得的一切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２

、给发行人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法赔

偿损失；

３

、根据届时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可以采取的其它措施。 ”

（

５

）俞卫国

“本人进一步承诺：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本人不从深圳传力

实业退伙，亦不转让本人持有的深圳传力实业的财产份额。

如果本人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人将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

１

、将违反上述

承诺所得的一切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２

、给发行人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法赔

偿损失；

３

、根据届时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可以采取的其它措施。 ”

５

、传力投资、传承创业、传力创业、传音创业、深圳传承实业、深圳传世实业、

深圳传力实业、深圳传音实业、苏海信息及深圳苏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进一步承

诺

（

１

）传力投资

“在竺兆江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的锁定期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

月）内，本公司不为其办理股权的转让手续，亦不为其办理出售其间接持有的发

行人股份的请求。

在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

３６

个月内，本公司仅可对除竺兆江及其

一致行动人之外的其他股东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股

份进行出售， 出售比例不超过本公司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８６．６９５０％

（即扣除竺

兆江及其一致行动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后的比例），且不会向竺兆江及其一致

行动人分配任何与股份出售相关的收益。

如果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公司将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

１

、将违反

上述承诺所得的一切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２

、给发行人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

法赔偿损失；

３

、 根据届时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可以采取的其它措

施。 ”

（

２

）传承创业

“在竺兆江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的锁定期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

月）内，本企业不为其办理退伙或财产份额的转让手续，亦不为其办理出售其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请求。

在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

３６

个月内，本企业仅可对除竺兆江及其

一致行动人之外的其他合伙人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进行出售， 出售比例不超过本企业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８２．００１４％

（即扣除

竺兆江及其一致行动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后的比例），且不会向竺兆江及其一

致行动人分配任何与股份出售相关的收益。

如果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企业将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

１

、将违反

上述承诺所得的一切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２

、给发行人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

法赔偿损失；

３

、 根据届时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可以采取的其它措

施。 ”

（

３

）传力创业

“在竺兆江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的锁定期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

月）内，本企业不为其办理退伙或财产份额的转让手续，亦不为其办理出售其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请求。

在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

３６

个月内，本企业仅可对除竺兆江及其

一致行动人之外的其他合伙人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进行出售， 出售比例不超过本企业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４２．７３６４％

（即扣除

竺兆江及其一致行动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后的比例），且不会向竺兆江及其一

致行动人分配任何与股份出售相关的收益。

如果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企业将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

１

、将违反

上述承诺所得的一切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２

、给发行人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

法赔偿损失；

３

、 根据届时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可以采取的其它措

施。 ”

（

４

）传音创业

“在竺兆江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的锁定期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

月）内，本企业不为其办理退伙或财产份额的转让手续，亦不为其办理出售其间

接持有的发行人股份的请求。

在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

３６

个月内，本企业仅可对除竺兆江及其

一致行动人之外的其他合伙人间接持有的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已发行的

股份进行出售， 出售比例不超过本企业持有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４４．４４７１％

（即扣除

竺兆江及其一致行动人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后的比例），且不会向竺兆江及其一

致行动人分配任何与股份出售相关的收益。

如果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企业将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

１

、将违反

上述承诺所得的一切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２

、给发行人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

法赔偿损失；

３

、 根据届时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可以采取的其它措

施。 ”

（

５

）深圳传承实业

“在竺兆江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的锁定期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

月）内，本企业不为其办理退伙或财产份额的转让手续，亦不为其办理出售其间

接持有的传承创业财产份额的请求。

在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

３６

个月内，本企业仅可对除竺兆江及其

一致行动人之外的其他合伙人间接持有的传承创业的财产份额进行出售， 出售

比例不超过本企业持有传承创业财产份额总额的

９２．３４１４％

（即扣除竺兆江及其一

致行动人间接持有传承创业财产份额后的比例），且不会向竺兆江及其一致行动

人分配任何与财产份额出售相关的收益。

如果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企业将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

１

、将违反

上述承诺所得的一切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２

、给发行人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

法赔偿损失；

３

、 根据届时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可以采取的其它措

施。 ”

（

６

）深圳传世实业

“在竺兆江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的锁定期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

月）内，本企业不为其办理退伙或财产份额的转让手续，亦不为其办理出售其间

接持有的传承创业财产份额的请求。

在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

３６

个月内，本企业仅可对除竺兆江及其

一致行动人之外的其他合伙人间接持有的传承创业的财产份额进行出售， 出售

比例不超过本企业持有传承创业财产份额总额的

９１．０３３８％

（即扣除竺兆江及其一

致行动人间接持有传承创业财产份额后的比例），且不会向竺兆江及其一致行动

人分配任何与财产份额出售相关的收益。

如果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企业将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

１

、将违反

上述承诺所得的一切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２

、给发行人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

法赔偿损失；

３

、 根据届时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可以采取的其它措

施。 ”

（

７

）深圳传力实业

“在竺兆江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的锁定期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

月）内，本企业不为其办理退伙或财产份额的转让手续，亦不为其办理出售其间

接持有的传力创业财产份额的请求。

在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

３６

个月内，本企业仅可对除竺兆江及其

一致行动人之外的其他合伙人间接持有的传力创业的财产份额进行出售， 出售

比例不超过本企业持有传力创业财产份额总额的

４４．１１４７％

（即扣除竺兆江及其一

致行动人间接持有传力创业财产份额后的比例），且不会向竺兆江及其一致行动

人分配任何与财产份额出售相关的收益。

如果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企业将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

１

、将违反

上述承诺所得的一切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２

、给发行人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

法赔偿损失；

３

、 根据届时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可以采取的其它措

施。 ”

（

８

）深圳传音实业

“在竺兆江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的锁定期 （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

月）内，本企业不为其办理退伙或财产份额的转让手续，亦不为其办理出售其间

接持有的传音创业财产份额的请求。

在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１２

个月后、

３６

个月内，本企业仅可对除竺兆江及其

一致行动人之外的其他合伙人间接持有的传音创业的财产份额进行出售， 出售

比例不超过本企业持有传音创业财产份额总额的

４５．８２５４％

（即扣除竺兆江及其一

致行动人间接持有传音创业财产份额后的比例），且不会向竺兆江及其一致行动

人分配任何与财产份额出售相关的收益。

如果本企业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企业将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

１

、将违反

上述承诺所得的一切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２

、给发行人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

法赔偿损失；

３

、 根据届时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可以采取的其它措

施。 ”

（

９

）苏海信息

“阿里夫为本公司的唯一股东，在阿里夫承诺的锁定期（自发行人股票上市

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本公司不为其办理股权的转让手续，亦不为其办理出售其间

接持有的深圳苏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股权的请求。

如果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公司将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

１

、将违反

上述承诺所得的一切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２

、给发行人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

法赔偿损失；

３

、 根据届时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可以采取的其它措

施。 ”

（

１０

）深圳苏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阿里夫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深圳苏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为本公司的唯

一股东。 在阿里夫承诺的锁定期（自发行人股票上市之日起

３６

个月）内，本公司不

为深圳苏海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办理股权的转让手续， 亦不为深圳苏海信息技术

有限公司办理出售其间接持有的传力实业财产份额的请求。

如果本公司违反上述承诺内容的，本公司将承担以下义务和责任：

１

、将违反

上述承诺所得的一切收益归发行人所有；

２

、给发行人或者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依

法赔偿损失；

３

、 根据届时法律法规及上海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可以采取的其它措

施。 ”

６

、竺兆江作为发行人的实际控制人，就其一致行动人及持股平台作出的上

述承诺，承诺如下：

“若阿里夫、严孟、刘仰宏、秦霖、俞卫国、张祺、叶伟强、邓翔、胡盛龙、雷伟

国、杨宏及传力投资、传承创业、传力创业、传音创业、深圳传承实业、深圳传世实

业、深圳传力实业、深圳传音实业、苏海信息、深圳苏海电子科技有限公司因违反

其作出的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致使发行人或投资者遭受损失，本人同意向发

行人或投资者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

（二）关于减持意向的承诺

１

、控股股东承诺

公司控股股东传音投资承诺：

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在遵守本次发行及上市其他各项承诺的前

提下， 若本承诺人试图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本公司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通

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已持有的公司股份， 则本公司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的股

票发行价格。 若在本公司减持前述股票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

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本公司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股票发行价格经相应

调整后的价格，减持方式包括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

国证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方式。

为保持公司战略决策、日常经营的相对稳定性，本承诺人所控制的公司股票

在锁定期满后第一年内减持股票数量累计不超过本承诺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

所控制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３０％

，即不超过

１２

，

２５２．７６

万股（若发行人股票出现派

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该等股票数量将相应调整，下

同）；锁定期满后第二年内减持股票数量累计不超过本承诺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

前所控制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６０％

，即不超过

２４

，

５０５．５２

万股。

本公司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公司首发前股份的， 应当保证公司有明确的控

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且减持程序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

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

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份减持及信息

披露的规定。

２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竺兆江及其一致行动人阿里夫、严孟、刘仰宏、秦霖、俞卫

国、张祺、叶伟强、邓翔、胡盛龙、雷伟国、杨宏承诺：

自锁定期届满之日起

２４

个月内， 在遵守本次发行及上市其他各项承诺的前

提下， 若本承诺人试图通过任何途径或手段减持本承诺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

通过直接或间接方式已持有的公司股份， 则本承诺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

的股票发行价格。 若在本承诺人减持前述股票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

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 则本承诺人的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股票发行价

格经相应调整后的价格。 为保持公司战略决策、日常经营的相对稳定性，本承诺

人每年减持股票数量不超过本承诺人在本次发行前直接或间接持有发行人股份

总数的

２５％

，减持方式包括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

监会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方式。

本承诺人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公司首发前股份的， 应当保证公司有明确的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且减持程序需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

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

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关于股份减持及信

息披露的规定。

３

、公司除上述股东外的

５％

以上股东承诺

公司

５％

以上股东源科基金承诺：

如在锁定期满后

２４

个月内， 在遵守本次发行及上市其他各项承诺的前提

下， 本公司拟减持现已持有的公司股份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及上市价

格，若在减持公司股票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 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

价格。 减持方式包括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

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方式。

为保持公司战略决策、日常经营的相对稳定性，本承诺人所控制的公司股票

在锁定期满后第一年内减持股票数量累计不超过本承诺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

所控制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８０％

，即不超过

８

，

２９５．５３

万股；锁定期满后第二年内减

持股票数量累计不超过本承诺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所控制的发行人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即不超过

１０

，

３６９．４１

万股。

本公司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公司首发前股份的，减持程序需严格遵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关于股份减持及信息披露的规定。

公司

５％

以上股东传力投资承诺：

如在锁定期满后

２４

个月内， 在遵守本次发行及上市其他各项承诺的前提

下， 本公司拟减持现已持有的公司股份的， 减持价格不低于本次发行及上市价

格，若在减持公司股票前，公司已发生派息、送股、资本公积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

事项， 则减持价格应不低于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的发行价格经相应调整后的

价格。 减持方式包括集中竞价交易、大宗交易、协议转让及其他符合中国证监会

及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的方式。

为保持公司战略决策、日常经营的相对稳定性，本承诺人所控制的公司股票

在锁定期满后第一年内减持股票数量累计不超过本承诺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

所控制的发行人股份总数的

８０％

，即不超过

４

，

８５６．４４

万股；锁定期满后第二年内减

持股票数量累计不超过本承诺人在本次发行及上市前所控制的发行人股份总数

的

１００％

，即不超过

６

，

０７０．５５

万股。

本公司在锁定期届满后减持公司首发前股份的，减持程序需严格遵守《中华

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 董监高减持股

份的若干规定》、《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规则》及《上海证券交易所上

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关于股份减持及信息披露的规定。

二、关于稳定股价的措施和承诺

１

、发行人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发行人承诺：

公司严格按照《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稳定公司股价的预案》的相

关要求，全面履行在稳定股价预案项下的各项义务和责任。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 如公司未按照上述预案采取稳定

股价的具体措施，公司同意采取下列约束措施：

（

１

） 公司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

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２

）公司将立即停止发放公司董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如有）或津贴（如

有）及股东分红（如有），直至公司按稳定股价预案的规定采取相应的稳定股价措

施并实施完毕；

（

３

）公司将立即停止制定或实施重大资产购买、出售等行为，以及增发股份、

发行公司债券以及重大资产重组等资本运作行为， 直至公司按稳定股价预案的

规定采取相应的稳定股价措施并实施完毕；

（

４

）如因相关法律、法规对于社会公众股股东最低持股比例的规定导致公司

在一定时期内无法履行回购义务的，公司可免于前述惩罚，但亦应积极采取其他

措施稳定股价。

２

、发行人控股股东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控股股东承诺：

本公司严格按照《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稳定股价的预案》的相关

要求，全面履行在稳定股价预案项下的各项义务和责任。

如本公司届时持有公司的股票， 本公司将在审议股份回购议案的股东大会

中就相关股份回购议案投赞成票。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 如本公司未按照上述预案采取稳

定股价的具体措施，本公司同意采取下列约束措施：

（

１

） 本公司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

说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

歉；

（

２

）本公司将在前述事项发生之日起十个交易日内，停止在公司领取股东分

红（如有），直至本公司按上述预案的规定采取相应的稳定股价措施并实施完毕

时止。

３

、在发行人领取薪酬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关于稳定股价的承诺

在发行人领取薪酬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本人严格按照《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稳定股价的预案》的相关要

求，全面履行在稳定股价预案项下的各项义务和责任。

如本人届时持有公司的股票， 本人将在审议股份回购议案的股东大会中就

相关股份回购议案投赞成票。

在启动股价稳定措施的前提条件满足时， 如本人未按照上述预案采取稳定

股价的具体措施，本人同意采取下列约束措施：

（

１

） 本人将在公司股东大会及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指定报刊上公开说

明未采取上述稳定股价措施的具体原因并向公司股东和社会公众投资者道歉；

（

２

）本人将在前述事项发生之日起十个交易日内，停止在公司领取薪酬（如

有）或津贴（如有）及股东分红（如有），直至本人按上述预案的规定采取相应的稳

定股价措施并实施完毕时止。

自公司上市之日起三年内，若公司新聘任董事、高级管理人员，且上述新聘

人员符合本预案相关规定的，公司将要求该等新聘任的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履行

公司上市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已作出的相应承诺。

三、对欺诈发行上市的股份购回承诺

（一）发行人的承诺

发行人关于欺诈发行上市的股份购回承诺事项如下：

“（

１

）本公司保证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不存在任何欺诈发行的

情形。

（

２

）如本公司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行上

市的， 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五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购回程

序，购回公司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

（二）控股股东承诺

本公司控股股东传音投资关于欺诈发行上市的股份购回承诺事项如下：

“（

１

）本公司保证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不存在任何欺诈

发行的情形。

（

２

）如发行人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行上

市的， 本公司将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五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购回程

序，购回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

（三）实际控制人承诺

本公司实际控制人竺兆江关于欺诈发行的股份购回承诺事项如下：

“（

１

）承诺人保证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不存在任何欺诈

发行的情形。

（

２

）如发行人不符合发行上市条件，以欺骗手段骗取发行注册并已经发行上

市的， 承诺人将在中国证监会等有权部门确认后五个工作日内启动股份购回程

序，购回发行人本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股。 ”

四、关于因信息披露重大违规回购新股、赔偿损失承诺及相应约束措施

（一）公司承诺

发行人承诺：

（

１

）本公司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公司

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的

法律责任；

（

２

）如中国证监会认定本公司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对判断本公司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后依法回购首次公开发行的全部新

股；

（

３

）如中国证监会认定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决定书后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但本公司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二）公司控股股东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承诺：

（

１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本公司

与发行人及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

和连带的法律责任；

（

２

）如中国证监会认定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对判断发行人是否符合法律规定的发行条件构成重大、实质影响的，本

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决定书后依法回购在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时本公司已公开发售的原限售股份（如有）；

（

３

）如中国证监会认定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公司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

处罚决定书后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但本公司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三）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承诺：

（

１

）发行人招股说明书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发行人

及其全体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个别和连带

的法律责任。

（

２

）如中国证监会认定发行人招股说明书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的，本人将在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

罚决定书后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不因职务变更、离职等原因而放弃履行已作出

的承诺，但本人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

（四）保荐机构承诺

保荐机构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承诺：

本公司已对招股说明书及其他信息披露资料进行了核查， 确认不存在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并对其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相应的法律

责任。 中信证券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的情形；若因其为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制作、出具的文件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中信证券将依法赔偿投

资者损失。

（五）发行人律师承诺

发行人律师上海市锦天城律师事务所承诺：

本所已严格履行法定职责，按照律师行业的业务标准和执业规范，对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所涉及的相关法律问题进行了核查验证，确保出具的文件真实、准

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如因本所为发行人首次公

开发行出具的文件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

的，本所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但有证据证明本所无过错的除外。

（六）发行人会计师承诺

发行人会计师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承诺：

因本所为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制

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

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如能证明本所没有过错的除外。

（七）发行人资产评估机构承诺

发行人资产评估机构坤元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承诺：

本机构为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制

作、出具的文件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因本机构为深圳传音

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制作、 出具的文件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

（八）发行人验资及验资复核机构承诺

发行人验资及验资复核机构会计师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承

诺：

因本所为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制

作、出具的文件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给投资者造成损失的，将

依法赔偿投资者损失，如能证明本所没有过错的除外。

五、关于履行公开承诺的约束措施的承诺

（一）发行人承诺

发行人承诺：

（

１

）如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法律

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公司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

除外），本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１

）及时、充分披露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

因；

２

）向本公司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投资者的权益；

３

）将上述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

２

）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公司无法

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

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１

）及时、充分披露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具体原

因；

２

）向本公司的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本公司投资

者的权益。

（

３

）如因本公司未能履行承诺，致使投资者在证券交易中遭受损失，并已由

有权部门做出行政处罚或人民法院作出最终判决的， 本公司将依法赔偿投资者

损失。

（二）公司控股股东承诺

发行人控股股东传音投资承诺：

（

１

）如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法律

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公司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

除外），本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１

）通过发行人及时、充分披露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

行的具体原因；

２

）向发行人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发行人及

其投资者的权益；

３

）本公司违反本承诺所得收益将归属于发行人。 因本公司违反承诺给发行

人或投资者造成损失、 并已由有权部门作出行政处罚或人民法院作出最终判决

的，本公司将依法对发行人或投资者进行赔偿，并按照下述程序进行赔偿：

①

将本公司拟应得的现金分红由发行人直接用于执行未履行的承诺或用于

赔偿因未履行承诺而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带来的损失；

②

若本公司在赔偿完毕前进行股份减持， 则减持所获资金交由上市公司董

事会监管并专项用于履行承诺或用于赔偿， 直至本公司承诺履行完毕或弥补完

上市公司、投资者的损失为止。

（

２

）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公司无法

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

公司将采取以下措施：

１

）通过发行人及时、充分披露本公司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

行的具体原因；

２

）向发行人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发行人及

其投资者的权益。

（三）公司实际控制人承诺

发行人实际控制人竺兆江承诺：

（

１

）如本人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法律法

规、 政策变化、 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

外），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

１

）通过发行人及时、充分披露本人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

的具体原因；

２

）向发行人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发行人及

其投资者的权益；

３

）本人违反本承诺所得收益将归属于发行人。 因本人违反承诺给发行人或

投资者造成损失、并已由有权部门作出行政处罚或人民法院作出最终判决的，本

人将依法对发行人或投资者进行赔偿，并按照下述程序进行赔偿：

①

将本人拟应

得的现金分红由发行人直接用于执行未履行的承诺或用于赔偿因未履行承诺而

给上市公司或投资者带来的损失；

②

若本人在赔偿完毕前进行股份减持，则减持

所获资金交由上市公司董事会监管并专项用于履行承诺或用于赔偿， 直至本人

承诺履行完毕或弥补完上市公司、投资者的损失为止。

（

２

）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

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本人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人将

采取以下措施：

１

）通过发行人及时、充分披露本人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

的具体原因；

２

）向发行人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发行人及

其投资者的权益。

（四）发行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承诺

发行人全体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及核心技术人员承诺：

（

１

）如本人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因相关法律法

规、 政策变化、 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制的客观原因导致的除

外），本人将采取以下措施：

１

）通过发行人及时、充分披露本人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

的具体原因；

２

）向发行人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发行人及

其投资者的权益；

３

）本人违反本承诺所得收益将归属于发行人。 因本人违反承诺给发行人或

投资者造成损失、并已由有权部门作出行政处罚或人民法院作出最终判决的，本

人将依法对该等实际损失进行赔偿。

（

２

）如因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变化、自然灾害及其他不可抗力等本人无法控

制的客观原因导致本人承诺未能履行、确已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的，本人将

采取以下措施：

１

）通过发行人及时、充分披露本人承诺未能履行、无法履行或无法按期履行

的具体原因；

２

）向发行人及其投资者提出补充承诺或替代承诺，以尽可能保护发行人及

其投资者的权益。

六、 保荐机构和发行人律师对公开承诺内容以及未能履行承诺时的约束措

施的意见

保荐机构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

级管理人员等责任主体出具的相关承诺已经按 《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

管理办法（试行）》、《中国证监会关于进一步推进新股发行体制改革的意见》等法

律、法规的相关要求对信息披露违规、稳定股价措施及股份锁定等事项作出了承

诺，已就其未能履行相关承诺提出了进一步的补救措施和约束措施。 发行人及其

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责任主体所作出的承诺合

法、合理，未能履行相关承诺时的约束措施及时有效。

发行人律师经核查后认为，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

高级管理人员等责任主体就本次发行上市作出的相关承诺及未能履行相关承诺

时的约束措施已经发行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等相关责任主体签署，相关主体作出的承诺内容符合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

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规定以及中国证监会的要求， 相关承诺主体提出的未能履

行相关承诺时的约束措施合法。

深圳传音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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